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8號

異  議  人  劉�超  

上列異議人因與劉振成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聲請再審，對於民

國113年11月12日本院處其罰鍰部分之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

聲明不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甲○○罰鍰新臺幣3萬元部分撤銷。

　　理　由

�、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於

民國113年10月8日提出到院之民事聲明異議狀、聲明異議2

狀（下合稱異議2狀），係因發現其不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

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前已函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

稱臺中高分院）受理，惟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係

由本院審理以為有誤，故異議2狀係請求本院說明緣由而非

聲請再審之意。異議人就本院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拆除地

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下稱前案訴訟）係依法提起上訴及再審

之訴，前案訴訟第一審之訴訟費用亦同意由敗訴之異議人負

擔。至本院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請求確認地上物所有權存

在事件（下稱後案訴訟），係異議人與劉氷團針對所有農舍

坐落之基地起訴，與前案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並非蓄意阻

礙前案訴訟之強制執行。綜上，異議人非出於惡意、濫訴行

為，所提異議2狀係出於誤解所致。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

本院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

新臺幣（下同）3萬元。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

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自明。又同法

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

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

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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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法院以起訴違反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依同法第2

49條之1第1項對提起訴訟之原告加以處罰，必以法院對於原

告所提起之訴訟，係以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所定事由加

以駁回為前提。倘法院係以該款以外事由駁回起訴者，尚不

得逕認原告起訴有同款之情事加以裁罰。此觀同法第249條

之1第3項前段規定：「第1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裁判

之」；同條第4項前段更規定：「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

明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或上訴」，就本案起

訴要件不備之駁回部分裁定與對原告為裁罰部分之裁定，原

則上規定應予合併裁定及救濟，同受上級法院審查等情，當

更明瞭。

三、經查：

　㈠乙○○於前案訴訟請求異議人將坐落南投縣○○鄉○○段00

0地號土地（下稱291土地）上之浴廁（面積8.56平方公尺，

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返還該部分土地，經本院南投簡易

庭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為勝訴判決，嗣經本院111年度簡上

字第63號判決駁回異議人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

一），嗣異議人與劉氷團共同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3年

度再易字第2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

定判決二）、以裁定駁回劉氷團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

定裁定一），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經本院11

3年度聲字第52號裁定駁回異議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

二）。乙○○另案就前案訴訟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經

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59號裁定命異議人應給付乙○○之訴

訟費用額確定為2萬8,000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向本院

繳納於系爭確定判決一上訴時漏未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1,50

0元；異議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駁

回，嗣異議人抗告，本院前將抗告事件卷宗於113年8月19日

函文檢送臺中高分院，同時副知異議人，該院認抗告法院為

本院合議庭而於113年8月21日函文檢還全卷到院，嗣分案由

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裁定審理後認抗告無理由而於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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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三）、於同月30

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後案訴訟請求確認其與劉冰團對29

1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經本院南

投簡易庭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為敗訴判決，嗣經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55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及劉冰團之上訴確定（下

稱系爭確定判決三），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閱無訛。

　㈡原裁定係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即系爭確定

裁定三聲請再審，並未具體表明系爭確定裁定三何部分有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而與民事訴

訟法第507條規定不合，認未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其聲請再

審為不合法而駁回之（見原裁定第2頁），則原裁定應係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異議人聲請再審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再審聲請，

非依同條項第8款規定駁回其再審聲請。然又逕認異議人於

系爭確定判決一後仍執意提起上開訴訟，堪認異議人一再以

同一事由提起不同種類之訴訟，其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客觀上欠缺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基於惡意、不當目

的，無非係為了延滯、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強

制執行程序之結果（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顯係

濫訴行為，對異議人處以罰鍰。是衡諸上開說明，自與同法

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得予處罰之要件不符。

　㈢再者，縱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定目的在於遏制濫訴，

避免對被告構成侵害，並浪費司法資源，舉凡原告、法定代

理人、訴訟代理人所為或共同參與之起訴，該當同法第249

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濫訴行為，法院即得斟酌個案情節，對

其等各自或一併施罰，不以本訴訟亦係根據該款規定駁回為

必要，惟所謂「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

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

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

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謂「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

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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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

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根據者而言（辦理民事訴訟事

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1點參照）。

　㈣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並非發動起訴之原告而係第一審被告，

則其於第一審應訴、敗訴後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作成系爭確

定判決一後之法定期間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確定判

決二駁回在案，經核均屬異議人不服本院判決所為之救濟程

序，上開判決固均為其敗訴結果，但尚難認定異議人於系爭

確定判決一後提起再審之訴，主觀上係以騷擾纏訟他造、增

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

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況且，系爭確定判決二係以系爭

確定判決一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第13款之

再審事由，亦無同條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而駁回

異議人再審之訴（見系爭確定判決二第6頁），並未審認異

議人於再審之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

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提

起上訴後，於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其敗訴後提起再審之訴，仍

應認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正當行使，不構成前揭法文所稱之

濫訴情形。

　㈤異議人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亦非聲請人，則其對於司法

事務官就前案訴訟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聲明異議、對

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固經系爭確定裁定

三予以駁回，核屬異議人因不服處分、裁定而依法定程序所

為救濟，堪認異議人合法行使訴訟權，並未重複濫用司法資

源。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三於113年10月8日提出異議狀

2，而臺中高分院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之抗告法

院為本院合議庭，於113年8月21日將誤送該院之卷宗函檢還

本院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審理而於113年9月25日

作成系爭確定裁定三，並於同月30日送達裁定予異議人，則

異議人主張異議2狀係請求說明抗告審由臺中高分院更為本

院之緣由非聲請再審之意，似非全無可採。又當事人不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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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本案訴訟所為實體判決與後續延伸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

件所為裁定，分別係依上訴或抗告二不同程序救濟，則異議

人於前案訴訟之上訴、再審之訴，及其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

件之聲明異議、抗告，自無何構成濫訴之相當關聯性，原裁

定將之連結合併認定有濫訴情形，尚乏依據。

　㈥乙○○僅就系爭確定判決一關於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向

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並未就前案訴訟之訴訟費

用、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系爭確定裁定三，一併聲請強制

執行，此經調取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事件

卷宗審閱無訛，則原裁定認異議人就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

審，係為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實現強制執行程序

之結果，顯有誤認，亦非允當。

　㈦系爭確定裁定二固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系爭確定裁定二係

認異議人非該裁定之當事人，且該裁定依法不得提出異議，

而認異議人之異議不合法予以駁回之（見系爭確定裁定二第

1頁），並未實質審認異議人聲明異議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

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

則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或係出於對法律規定

之誤解，難認其主觀上確有惡意、不當目的。又異議人與劉

冰團為共同原告對乙○○提起後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地上物

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系爭確定判決三認有前案訴訟爭

點效之適用而為異議人敗訴判決（見系爭確定判決三第3

頁），惟系爭確定判決三顯未認定異議人於後案訴訟所主張

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

謬誤情形，且後案訴訟亦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

定得停止執行之訴訟類型，即難認定異議人提起後案訴訟，

主觀上係為了延滯、阻礙乙○○持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本院

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而係濫訴行

為。

　㈧綜上，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3萬元，於法尚有未合。異議人

不服，提出異議，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關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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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罰鍰部分，以資適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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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8號
異  議  人  劉超  
上列異議人因與劉振成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聲請再審，對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本院處其罰鍰部分之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聲明不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甲○○罰鍰新臺幣3萬元部分撤銷。
　　理　由
、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於民國113年10月8日提出到院之民事聲明異議狀、聲明異議2狀（下合稱異議2狀），係因發現其不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前已函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受理，惟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係由本院審理以為有誤，故異議2狀係請求本院說明緣由而非聲請再審之意。異議人就本院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下稱前案訴訟）係依法提起上訴及再審之訴，前案訴訟第一審之訴訟費用亦同意由敗訴之異議人負擔。至本院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請求確認地上物所有權存在事件（下稱後案訴訟），係異議人與劉氷團針對所有農舍坐落之基地起訴，與前案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並非蓄意阻礙前案訴訟之強制執行。綜上，異議人非出於惡意、濫訴行為，所提異議2狀係出於誤解所致。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本院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自明。又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由此可知，法院以起訴違反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依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對提起訴訟之原告加以處罰，必以法院對於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係以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所定事由加以駁回為前提。倘法院係以該款以外事由駁回起訴者，尚不得逕認原告起訴有同款之情事加以裁罰。此觀同法第249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第1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裁判之」；同條第4項前段更規定：「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或上訴」，就本案起訴要件不備之駁回部分裁定與對原告為裁罰部分之裁定，原則上規定應予合併裁定及救濟，同受上級法院審查等情，當更明瞭。
三、經查：
　㈠乙○○於前案訴訟請求異議人將坐落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91土地）上之浴廁（面積8.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返還該部分土地，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為勝訴判決，嗣經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判決駁回異議人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一），嗣異議人與劉氷團共同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3年度再易字第2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二）、以裁定駁回劉氷團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一），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經本院113年度聲字第52號裁定駁回異議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二）。乙○○另案就前案訴訟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經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59號裁定命異議人應給付乙○○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萬8,000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向本院繳納於系爭確定判決一上訴時漏未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1,500元；異議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駁回，嗣異議人抗告，本院前將抗告事件卷宗於113年8月19日函文檢送臺中高分院，同時副知異議人，該院認抗告法院為本院合議庭而於113年8月21日函文檢還全卷到院，嗣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裁定審理後認抗告無理由而於113年9月25日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三）、於同月3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後案訴訟請求確認其與劉冰團對291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為敗訴判決，嗣經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55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及劉冰團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三），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閱無訛。
　㈡原裁定係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即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審，並未具體表明系爭確定裁定三何部分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不合，認未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而駁回之（見原裁定第2頁），則原裁定應係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異議人聲請再審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再審聲請，非依同條項第8款規定駁回其再審聲請。然又逕認異議人於系爭確定判決一後仍執意提起上開訴訟，堪認異議人一再以同一事由提起不同種類之訴訟，其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客觀上欠缺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基於惡意、不當目的，無非係為了延滯、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顯係濫訴行為，對異議人處以罰鍰。是衡諸上開說明，自與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得予處罰之要件不符。
　㈢再者，縱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定目的在於遏制濫訴，避免對被告構成侵害，並浪費司法資源，舉凡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所為或共同參與之起訴，該當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濫訴行為，法院即得斟酌個案情節，對其等各自或一併施罰，不以本訴訟亦係根據該款規定駁回為必要，惟所謂「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謂「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根據者而言（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1點參照）。
　㈣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並非發動起訴之原告而係第一審被告，則其於第一審應訴、敗訴後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作成系爭確定判決一後之法定期間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確定判決二駁回在案，經核均屬異議人不服本院判決所為之救濟程序，上開判決固均為其敗訴結果，但尚難認定異議人於系爭確定判決一後提起再審之訴，主觀上係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況且，系爭確定判決二係以系爭確定判決一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亦無同條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而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見系爭確定判決二第6頁），並未審認異議人於再審之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提起上訴後，於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其敗訴後提起再審之訴，仍應認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正當行使，不構成前揭法文所稱之濫訴情形。
　㈤異議人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亦非聲請人，則其對於司法事務官就前案訴訟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聲明異議、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固經系爭確定裁定三予以駁回，核屬異議人因不服處分、裁定而依法定程序所為救濟，堪認異議人合法行使訴訟權，並未重複濫用司法資源。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三於113年10月8日提出異議狀2，而臺中高分院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之抗告法院為本院合議庭，於113年8月21日將誤送該院之卷宗函檢還本院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審理而於113年9月25日作成系爭確定裁定三，並於同月30日送達裁定予異議人，則異議人主張異議2狀係請求說明抗告審由臺中高分院更為本院之緣由非聲請再審之意，似非全無可採。又當事人不服法院就本案訴訟所為實體判決與後續延伸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所為裁定，分別係依上訴或抗告二不同程序救濟，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之上訴、再審之訴，及其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聲明異議、抗告，自無何構成濫訴之相當關聯性，原裁定將之連結合併認定有濫訴情形，尚乏依據。
　㈥乙○○僅就系爭確定判決一關於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並未就前案訴訟之訴訟費用、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系爭確定裁定三，一併聲請強制執行，此經調取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審閱無訛，則原裁定認異議人就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審，係為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實現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顯有誤認，亦非允當。
　㈦系爭確定裁定二固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系爭確定裁定二係認異議人非該裁定之當事人，且該裁定依法不得提出異議，而認異議人之異議不合法予以駁回之（見系爭確定裁定二第1頁），並未實質審認異議人聲明異議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或係出於對法律規定之誤解，難認其主觀上確有惡意、不當目的。又異議人與劉冰團為共同原告對乙○○提起後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系爭確定判決三認有前案訴訟爭點效之適用而為異議人敗訴判決（見系爭確定判決三第3頁），惟系爭確定判決三顯未認定異議人於後案訴訟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且後案訴訟亦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得停止執行之訴訟類型，即難認定異議人提起後案訴訟，主觀上係為了延滯、阻礙乙○○持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而係濫訴行為。
　㈧綜上，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3萬元，於法尚有未合。異議人不服，提出異議，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罰鍰部分，以資適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8號
異  議  人  劉超  
上列異議人因與劉振成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聲請再審，對於民
國113年11月12日本院處其罰鍰部分之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
聲明不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甲○○罰鍰新臺幣3萬元部分撤銷。
　　理　由
、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於民
    國113年10月8日提出到院之民事聲明異議狀、聲明異議2狀
    （下合稱異議2狀），係因發現其不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
    7號裁定提起抗告，前已函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
    臺中高分院）受理，惟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係由
    本院審理以為有誤，故異議2狀係請求本院說明緣由而非聲
    請再審之意。異議人就本院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拆除地上
    物返還土地事件（下稱前案訴訟）係依法提起上訴及再審之
    訴，前案訴訟第一審之訴訟費用亦同意由敗訴之異議人負擔
    。至本院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請求確認地上物所有權存在
    事件（下稱後案訴訟），係異議人與劉氷團針對所有農舍坐
    落之基地起訴，與前案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並非蓄意阻礙
    前案訴訟之強制執行。綜上，異議人非出於惡意、濫訴行為
    ，所提異議2狀係出於誤解所致。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本
    院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新
    臺幣（下同）3萬元。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
    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自明。又同法
    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
    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
    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由此
    可知，法院以起訴違反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依同法第2
    49條之1第1項對提起訴訟之原告加以處罰，必以法院對於原
    告所提起之訴訟，係以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所定事由加
    以駁回為前提。倘法院係以該款以外事由駁回起訴者，尚不
    得逕認原告起訴有同款之情事加以裁罰。此觀同法第249條
    之1第3項前段規定：「第1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裁判之
    」；同條第4項前段更規定：「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
    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或上訴」，就本案起訴
    要件不備之駁回部分裁定與對原告為裁罰部分之裁定，原則
    上規定應予合併裁定及救濟，同受上級法院審查等情，當更
    明瞭。
三、經查：
　㈠乙○○於前案訴訟請求異議人將坐落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下稱291土地）上之浴廁（面積8.56平方公尺，下稱系
    爭地上物）拆除、返還該部分土地，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1
    年度投簡字第93號為勝訴判決，嗣經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
    3號判決駁回異議人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一），
    嗣異議人與劉氷團共同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3年度再易
    字第2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
    二）、以裁定駁回劉氷團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
    一），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經本院113年度
    聲字第52號裁定駁回異議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二）。乙
    ○○另案就前案訴訟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經本院113年
    度司聲字第59號裁定命異議人應給付乙○○之訴訟費用額確定
    為2萬8,000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向本院繳納於系爭確
    定判決一上訴時漏未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1,500元；異議人
    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駁回，嗣異議人
    抗告，本院前將抗告事件卷宗於113年8月19日函文檢送臺中
    高分院，同時副知異議人，該院認抗告法院為本院合議庭而
    於113年8月21日函文檢還全卷到院，嗣分案由本院113年度
    抗字第11號裁定審理後認抗告無理由而於113年9月25日駁回
    抗告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三）、於同月30日送達異議人
    。異議人於後案訴訟請求確認其與劉冰團對291土地上之系
    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3
    年度投簡字第127號為敗訴判決，嗣經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
    55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及劉冰團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
    決三），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閱無訛。
　㈡原裁定係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即系爭確定裁
    定三聲請再審，並未具體表明系爭確定裁定三何部分有合於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而與民事訴訟
    法第507條規定不合，認未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其聲請再審
    為不合法而駁回之（見原裁定第2頁），則原裁定應係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異議人聲請再審不
    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再審聲請，非
    依同條項第8款規定駁回其再審聲請。然又逕認異議人於系
    爭確定判決一後仍執意提起上開訴訟，堪認異議人一再以同
    一事由提起不同種類之訴訟，其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客觀上欠缺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基於惡意、不當目的，無
    非係為了延滯、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強制執行程
    序之結果（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顯係濫訴行為
    ，對異議人處以罰鍰。是衡諸上開說明，自與同法第249條
    之1第1項規定得予處罰之要件不符。
　㈢再者，縱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定目的在於遏制濫訴，
    避免對被告構成侵害，並浪費司法資源，舉凡原告、法定代
    理人、訴訟代理人所為或共同參與之起訴，該當同法第249
    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濫訴行為，法院即得斟酌個案情節，對
    其等各自或一併施罰，不以本訴訟亦係根據該款規定駁回為
    必要，惟所謂「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
    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
    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
    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謂「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
    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
    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
    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根據者而言（辦理民事訴訟事
    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1點參照）。
　㈣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並非發動起訴之原告而係第一審被告，
    則其於第一審應訴、敗訴後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作成系爭確
    定判決一後之法定期間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確定判
    決二駁回在案，經核均屬異議人不服本院判決所為之救濟程
    序，上開判決固均為其敗訴結果，但尚難認定異議人於系爭
    確定判決一後提起再審之訴，主觀上係以騷擾纏訟他造、增
    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
    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況且，系爭確定判決二係以系爭
    確定判決一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第13款之
    再審事由，亦無同條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而駁回
    異議人再審之訴（見系爭確定判決二第6頁），並未審認異
    議人於再審之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
    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提
    起上訴後，於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其敗訴後提起再審之訴，仍
    應認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正當行使，不構成前揭法文所稱之
    濫訴情形。
　㈤異議人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亦非聲請人，則其對於司法
    事務官就前案訴訟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聲明異議、對
    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固經系爭確定裁定
    三予以駁回，核屬異議人因不服處分、裁定而依法定程序所
    為救濟，堪認異議人合法行使訴訟權，並未重複濫用司法資
    源。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三於113年10月8日提出異議狀2
    ，而臺中高分院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之抗告法院
    為本院合議庭，於113年8月21日將誤送該院之卷宗函檢還本
    院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審理而於113年9月25日作
    成系爭確定裁定三，並於同月30日送達裁定予異議人，則異
    議人主張異議2狀係請求說明抗告審由臺中高分院更為本院
    之緣由非聲請再審之意，似非全無可採。又當事人不服法院
    就本案訴訟所為實體判決與後續延伸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
    所為裁定，分別係依上訴或抗告二不同程序救濟，則異議人
    於前案訴訟之上訴、再審之訴，及其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
    之聲明異議、抗告，自無何構成濫訴之相當關聯性，原裁定
    將之連結合併認定有濫訴情形，尚乏依據。
　㈥乙○○僅就系爭確定判決一關於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向本
    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並未就前案訴訟之訴訟費用、
    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系爭確定裁定三，一併聲請強制執行
    ，此經調取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事件卷宗
    審閱無訛，則原裁定認異議人就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審，
    係為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實現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
    ，顯有誤認，亦非允當。
　㈦系爭確定裁定二固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系爭確定裁定二係
    認異議人非該裁定之當事人，且該裁定依法不得提出異議，
    而認異議人之異議不合法予以駁回之（見系爭確定裁定二第
    1頁），並未實質審認異議人聲明異議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
    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
    則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或係出於對法律規定
    之誤解，難認其主觀上確有惡意、不當目的。又異議人與劉
    冰團為共同原告對乙○○提起後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地上物所
    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系爭確定判決三認有前案訴訟爭點
    效之適用而為異議人敗訴判決（見系爭確定判決三第3頁）
    ，惟系爭確定判決三顯未認定異議人於後案訴訟所主張之事
    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
    情形，且後案訴訟亦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得
    停止執行之訴訟類型，即難認定異議人提起後案訴訟，主觀
    上係為了延滯、阻礙乙○○持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本院113年
    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而係濫訴行為。
　㈧綜上，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3萬元，於法尚有未合。異議人不
    服，提出異議，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關於處異
    議人罰鍰部分，以資適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8號
異  議  人  劉超  
上列異議人因與劉振成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聲請再審，對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本院處其罰鍰部分之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聲明不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甲○○罰鍰新臺幣3萬元部分撤銷。
　　理　由
、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於民國113年10月8日提出到院之民事聲明異議狀、聲明異議2狀（下合稱異議2狀），係因發現其不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前已函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受理，惟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裁定係由本院審理以為有誤，故異議2狀係請求本院說明緣由而非聲請再審之意。異議人就本院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下稱前案訴訟）係依法提起上訴及再審之訴，前案訴訟第一審之訴訟費用亦同意由敗訴之異議人負擔。至本院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請求確認地上物所有權存在事件（下稱後案訴訟），係異議人與劉氷團針對所有農舍坐落之基地起訴，與前案訴訟之訴訟標的不同，並非蓄意阻礙前案訴訟之強制執行。綜上，異議人非出於惡意、濫訴行為，所提異議2狀係出於誤解所致。爰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本院113年度聲再字第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新臺幣（下同）3萬元。  
二、按原告之訴，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自明。又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第1項第8款，或第2項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由此可知，法院以起訴違反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依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對提起訴訟之原告加以處罰，必以法院對於原告所提起之訴訟，係以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所定事由加以駁回為前提。倘法院係以該款以外事由駁回起訴者，尚不得逕認原告起訴有同款之情事加以裁罰。此觀同法第249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第1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裁判之」；同條第4項前段更規定：「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抗告或上訴」，就本案起訴要件不備之駁回部分裁定與對原告為裁罰部分之裁定，原則上規定應予合併裁定及救濟，同受上級法院審查等情，當更明瞭。
三、經查：
　㈠乙○○於前案訴訟請求異議人將坐落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291土地）上之浴廁（面積8.56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返還該部分土地，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1年度投簡字第93號為勝訴判決，嗣經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判決駁回異議人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一），嗣異議人與劉氷團共同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113年度再易字第2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二）、以裁定駁回劉氷團再審之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一），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經本院113年度聲字第52號裁定駁回異議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二）。乙○○另案就前案訴訟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經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59號裁定命異議人應給付乙○○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萬8,000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向本院繳納於系爭確定判決一上訴時漏未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1,500元；異議人聲明異議，經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駁回，嗣異議人抗告，本院前將抗告事件卷宗於113年8月19日函文檢送臺中高分院，同時副知異議人，該院認抗告法院為本院合議庭而於113年8月21日函文檢還全卷到院，嗣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裁定審理後認抗告無理由而於113年9月25日駁回抗告確定（下稱系爭確定裁定三）、於同月3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後案訴訟請求確認其與劉冰團對291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經本院南投簡易庭113年度投簡字第127號為敗訴判決，嗣經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55號判決駁回異議人及劉冰團之上訴確定（下稱系爭確定判決三），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審閱無訛。
　㈡原裁定係以異議人對本院113年度簡抗字第11號即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審，並未具體表明系爭確定裁定三何部分有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而與民事訴訟法第507條規定不合，認未合法表明再審理由，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而駁回之（見原裁定第2頁），則原裁定應係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異議人聲請再審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為由，裁定駁回異議人再審聲請，非依同條項第8款規定駁回其再審聲請。然又逕認異議人於系爭確定判決一後仍執意提起上開訴訟，堪認異議人一再以同一事由提起不同種類之訴訟，其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客觀上欠缺合理依據，且其主觀上基於惡意、不當目的，無非係為了延滯、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顯係濫訴行為，對異議人處以罰鍰。是衡諸上開說明，自與同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得予處罰之要件不符。
　㈢再者，縱認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定目的在於遏制濫訴，避免對被告構成侵害，並浪費司法資源，舉凡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所為或共同參與之起訴，該當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濫訴行為，法院即得斟酌個案情節，對其等各自或一併施罰，不以本訴訟亦係根據該款規定駁回為必要，惟所謂「惡意、不當目的」，係指原告、上訴人或抗告人之起訴、上訴或抗告，主觀上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者；所謂「重大過失」，係指其起訴、上訴或抗告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依一般人施以普通注意，即可輕易辨識、認知為恣意推測、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無合理根據者而言（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1點參照）。
　㈣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並非發動起訴之原告而係第一審被告，則其於第一審應訴、敗訴後提起上訴，並於本院作成系爭確定判決一後之法定期間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確定判決二駁回在案，經核均屬異議人不服本院判決所為之救濟程序，上開判決固均為其敗訴結果，但尚難認定異議人於系爭確定判決一後提起再審之訴，主觀上係以騷擾纏訟他造、增加他造應訴成本、延滯他造行使權利、騷擾癱瘓司法系統或浪費司法資源為主要目的。況且，系爭確定判決二係以系爭確定判決一核無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亦無同條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而駁回異議人再審之訴（見系爭確定判決二第6頁），並未審認異議人於再審之訴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提起上訴後，於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其敗訴後提起再審之訴，仍應認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正當行使，不構成前揭法文所稱之濫訴情形。
　㈤異議人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亦非聲請人，則其對於司法事務官就前案訴訟關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處分聲明異議、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提起抗告，固經系爭確定裁定三予以駁回，核屬異議人因不服處分、裁定而依法定程序所為救濟，堪認異議人合法行使訴訟權，並未重複濫用司法資源。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三於113年10月8日提出異議狀2，而臺中高分院認本院113年度事聲字第7號裁定之抗告法院為本院合議庭，於113年8月21日將誤送該院之卷宗函檢還本院分案由本院113年度抗字第11號審理而於113年9月25日作成系爭確定裁定三，並於同月30日送達裁定予異議人，則異議人主張異議2狀係請求說明抗告審由臺中高分院更為本院之緣由非聲請再審之意，似非全無可採。又當事人不服法院就本案訴訟所為實體判決與後續延伸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所為裁定，分別係依上訴或抗告二不同程序救濟，則異議人於前案訴訟之上訴、再審之訴，及其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聲明異議、抗告，自無何構成濫訴之相當關聯性，原裁定將之連結合併認定有濫訴情形，尚乏依據。
　㈥乙○○僅就系爭確定判決一關於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並未就前案訴訟之訴訟費用、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之系爭確定裁定三，一併聲請強制執行，此經調取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審閱無訛，則原裁定認異議人就系爭確定裁定三聲請再審，係為阻礙乙○○執系爭確定判決一為實現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顯有誤認，亦非允當。
　㈦系爭確定裁定二固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惟系爭確定裁定二係認異議人非該裁定之當事人，且該裁定依法不得提出異議，而認異議人之異議不合法予以駁回之（見系爭確定裁定二第1頁），並未實質審認異議人聲明異議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甚至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則異議人對系爭確定裁定一提出異議，或係出於對法律規定之誤解，難認其主觀上確有惡意、不當目的。又異議人與劉冰團為共同原告對乙○○提起後案訴訟請求確認系爭地上物所有權及基地使用權存在，系爭確定判決三認有前案訴訟爭點效之適用而為異議人敗訴判決（見系爭確定判決三第3頁），惟系爭確定判決三顯未認定異議人於後案訴訟所主張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欠缺合理依據，有矛盾無稽、因果邏輯謬誤情形，且後案訴訟亦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得停止執行之訴訟類型，即難認定異議人提起後案訴訟，主觀上係為了延滯、阻礙乙○○持系爭確定判決一實現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893號強制執行程序之結果而係濫訴行為。
　㈧綜上，原裁定處異議人罰鍰3萬元，於法尚有未合。異議人不服，提出異議，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關於處異議人罰鍰部分，以資適法。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